华南师范大学赴国（境）外交流全日制本科生课程认定申请表

（2019年暑假后派出学生适用）

	姓    名  
	
	学 号
	
	联系电话
	

	学    院
	
	主修专业
	
	是否师范专业
	(是      (否

	交换学校
	
	交换时间
	年    月—     年   月

	20    学年－20     学年   第     学期课程认定

	学生可申请认定的课程有以下二类，请在以下相应选项(前打√：

1、申请将交流学习期间修读的外校课程认定为我校培养方案中的正式课程   (是      (否
2、申请获得“国（境）外交流学习”系列课程学分    (是      (否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1、申请将交流学习期间修读的外校课程认定为我校培养方案中的正式课程

	课程名称（在交流学校修读课程）
	成绩
	学分
	拟认定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学分
	成绩

	
	
	
	
	
	
	
	

	
	
	
	
	
	
	
	

	
	
	
	
	
	
	
	

	
	
	
	
	
	
	
	

	
	
	
	
	
	
	
	

	
	
	
	
	
	
	
	

	
	
	
	
	
	
	
	

	
	
	
	
	
	
	
	

	2、申请获得“国（境）外交流学习”系列课程学分

（交流学习满一学期可申请不超过8学分，一学年可申请不超过1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学分
	请在申请课程行打√
	合计申请学分

	国际文化体验（1）
	TSEQ184a
	选修（通识）
	2
	
	

	国际文化体验（2）
	TSEQ188b
	选修（通识）
	4
	
	

	国际交流学习（1）
	45EQ99ca
	选修
	6
	
	

	国际交流学习（2）
	45EQ998b
	选修
	4
	
	

	学院意见：

经审核，     (同意该生课程认定方案。
主管教学院长签名：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 此表由学院指定专人根据交流生学习情况进行填写，并由主管教学副院长签名确认后加盖学院公章；

2. 此表须附对方学校的成绩单复印件一份（主修学院盖章确认）、中文翻译件一份（校级交换项目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盖章，院级交换项目由项目组织学院审核盖章；

3. 学生按照《国（境）外交流生校外课程成绩认定申请流程（学生版本）》登录教务系统进行相应课程认定申请并查看本科生院审核结果；

4. 学生另需将申请表及相应附件材料一份交学院教务员存档，学生本人可留存一份申请表复印件以备核查；

